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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经融合　经济匡时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前进中的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

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的前身是上海财经大学经济法学系，始建于１９８７年，１９９８年８

月经济法学系更名为法学系，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，法学系更名为法学院。现任院长郑少华教授，

党总支书记李清伟教授。

经过二十余年的探索和发展，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目前已经拥有法律经济学、法律金

融学两个二级学科博士点，建立了经济法学、宪法行政法学、国际法学、民商法学、法学

理论和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共六个硕士点。学科发展重点是经济法学、国际法学、宪法行政

法学。法学院设有经济法与社会法研究基地以及司法研究与法学教育中心、金融法研究中

心、财税法研究中心、知识产权法研究中心、台商法务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。

法学院拥有一支结构合理、力量雄厚的师资队伍。现有教师４５人，其中教授１２人，

副教授１７人，具有博士学位教师２６人。经济法学学科集聚了郑少华、丁邦开、王全兴、

单飞跃、刘水林教授等一批知名学者。国际法学集聚了周仲飞、单海玲、张军旗、张圣翠

教授等一批知名学者。王士如、李清伟、汪进元教授为宪法与行政法学科学术带头人。

学院始终把提高科研水平作为发展的基本任务，在经济法学、国际法学、劳动法学、

环境法学、宪法与行政法学等领域发表了不少创新之作。近五年来，学院教师在 《法学研

究》、《中国法学》等法学类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０

项，教育部、司法部、上海市社科项目等３０余项，撰写学术专著３０余部。

学院坚持为社会服务的理念，积极参与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活动。学院教师先后参与

了劳动合同法、循环经济法、环境保护法、上海市节约能源条例等法律和地方法规的制定

和修改，为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在未来的发展中，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将继续坚守财经特色，坚持财经与法律相融合

的办学模式，培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法律专门人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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